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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誉帆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人（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联证券”）担任本

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万联证券以下合称“联席

主承销商”）。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包

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

业中心

３１１

室主持了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１２３７

末“

５

”位数

０６８６６

，

２６８６６

，

４６８６６

，

６６８６６

，

８６８６６

，

４５２４９

末“

６

”位数

１９１７０３

，

４４１７０３

，

６９１７０３

，

９４１７０３

末“

７

”位数

１２７２７７６

，

３７７２７７６

，

６２７２７７６

，

８７７２７７６

末“

８

”位数

７５２０４０６６

，

２５２０４０６６

，

８１０３７３５０

末“

９

”位数

０７２１８４９８６

，

１７２８０９６９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誉帆科技

Ａ

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５

，

２８１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誉帆

科技

Ａ

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誉帆科

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２２４９

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人（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联证券”）担任本

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万联证券以下合称“联席

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为

２

，

６７３．０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２９

元

／

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２

，

６７３．００００

万股， 约占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的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

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０

，

６９０．２４１６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５３４．６０００

万股， 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

股份数量为

１７６．９４０３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６．６２％

，其

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２４．３１５７

万股， 约占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８．３９％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

１３３．３４４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１６．３９４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２．３５％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５５．３５０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７．６５％

。

根据《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２

，

５４１．５６９８３

倍，高

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向上取

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９０８．７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０７．６９４０

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２．３５％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１

，

７６４．０５０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７７．６５％

。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４４４２９０１％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０８１．１３８１５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联席主承

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

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

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

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

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

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

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即中信证券资管誉帆科技员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３４．６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根

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信证券资管誉帆科技员工参与主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７６．９４０３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６．６２％

，其他战略投资

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２４．３１５７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

８．３９％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３３．３４４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

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Ｔ＋４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１

中信证券资管誉帆科技员工参与主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７６９

，

４０３ ３９

，

４３９

，

９９２．８７ １２

２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６７２

，

９４７ １４

，

９９９

，

９８８．６３ １２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银华

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１

，

５７０

，

２１０ ３４

，

９９９

，

９８０．９０ １２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２２８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２０５

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５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５

〕

２６７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５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５

〕

２２４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５

〕

５７

号）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

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２０２４

〕

２７７

号）等文件的要求，联席主承

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

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Ｔ

日）结

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５２５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

７

，

８２５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申购数量为

４

，

６３７

，

３８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

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３

，

１０１

，

８７０ ６６．８９％ ３

，

５５６

，

８２４ ７０．０６％ ０．０１１４６６７１％

Ｂ

类投资者

１

，

５３５

，

５１０ ３３．１１％ １

，

５２０

，

１１６ ２９．９４％ ０．００９８９９７５％

合计

４

，

６３７

，

３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０７６

，

９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９４７８６％

注：

Ａ

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银行理财产

品、保险资金、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其余为

Ｂ

类投资者。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

下配售原则，其中余股

１０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

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

数字经济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

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５１５

、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５１６

邮箱地址：

ｐｒｏｊｅｃｔ＿ｙｆｋｊ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２０－８５８０６０４３

、

０２０－８５８０６０４４

发行人：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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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9,972,838,277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9,972,838,27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2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情况如下：

（一）核准情况

2022年12月16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140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9,972,838,277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二）股份登记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已于2022年12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

售手续。

（三）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海南瀚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巍投资” ），瀚巍投资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

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上述股份限售期限内，发行对象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

衍生取得的股票亦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

现锁定期已届满，瀚巍投资持有的总计9,972,838,277股限售股将于2025年12月26日上市流通。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将全部解禁。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配股、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瀚巍投资承诺，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监管机构对于认购人所认购股票锁定期及到期转让股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认购人所认购的股票

因发行人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瀚巍投资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

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海航控股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9,972,838,277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2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海南瀚巍投资有限

公司

9,972,838,277 23.08% 9,972,838,277 0

合计 9,972,838,277 23.08% 9,972,838,277 0

七、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973,509,477 -9,972,838,277 671,2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3,242,123,058 9,972,838,277 43,214,961,335

股份合计 43,215,632,535 0 43,215,632,535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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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7,756,3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69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隋永峰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南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2026年度综合服务协议附表” 并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67,499 99.2051 125,800 0.5923 43,000 0.202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新南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签订“2026年度综合服务协议附表” 并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67,999 96.8530 127,800 0.6017 540,500 2.5453

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62,999 92.1205 1,132,800 5.3342 540,500 2.545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王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338,214,837 97.256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与南山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 “2026年度综合服务协议附

表” 并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的议案

21,067,499 99.2051 125,800 0.5923 43,000 0.2026

2

关于公司与新南山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签订“2026年度综合服务协

议附表” 并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20,567,999 96.8530 127,800 0.6017 540,500 2.5453

3

关于预计公司与南山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的议案

19,562,999 92.1205 1,132,800 5.3342 540,500 2.5453

4.01

选举王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

11,694,780 55.069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2、3、4.01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议案1、2、3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宋建波、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金玉 6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龙口南山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秋艳、于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2240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

2025-096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深圳市盛

屯汇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汇泽” ）的通知，获悉盛屯汇泽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50万股股份办理了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同时将其质押给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思明支行的320万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 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22日，盛屯汇泽将其所持有的750万股公司股份质押给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区支行。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

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盛屯汇泽 是

7,500,

000

13.82% 0.82% 否 否

2025年12

月22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日止

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南山区支

行

融资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22日，盛屯汇泽将其质押给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思明支行的320万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的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申请人等

盛屯汇泽 是 3,200,000 5.90% 0.35%

2025年7

月22日

2025年12

月22日

厦门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思明支行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57,777,005 6.31% 42,179,458 73.00% 4.61% 0 0% 0 0%

深圳市盛屯汇泽贸易有限

公司

54,282,267 5.93% 49,480,000 91.15% 5.41% 0 0% 0 0%

深圳市盛屯益兴科技有限

公司

29,908,029 3.27% 0 0% 0% 0 0% 0 0%

厦门屯濋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625,452 2.25% 0 0% 0% 0 0% 0 0%

姚娟英 18,000,000 1.97% 3,640,000 20.22% 0.40% 0 0% 0 0%

福建省盛屯贸易有限公司 8,586,525 0.94% 8,586,525 100% 0.94% 0 0% 0 0%

姚雄杰 7,981,635 0.87% 0 0% 0% 0 0% 0 0%

深圳市盛屯稀有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7,784,711 0.85% 0 0% 0% 0 0% 0 0%

深圳市盛屯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3,500,000 0.38% 3,500,000 100% 0.38% 0 0% 0 0%

合计 208,445,624 22.77% 107,385,983 51.52% 11.73% 0 0% 0 0%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50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2.16%，占公司总股本

的0.49%，对应融资余额为5,00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815万股，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的13.50%，占公司总股本的3.08%，对应融资余额为46,90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均具备

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3、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证明文件；

2、股份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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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14:45

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3号中电长城大厦A座24楼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戴湘桃先生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召开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了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06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58,362,98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2.1093%。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其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69,204,075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

总股份的39.34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04人，其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9,158,906股，占公司

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2.7639%。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续聘大信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354,032,6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2%；反对3,459,7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547%； 弃权870,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9,75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431%；反对3,459,7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85%；弃权87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8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张帆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354,349,6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5%；反对3,175,4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338%； 弃权837,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074,5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378%；反对3,175,4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48%；弃权8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当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及律师姓名：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覃正伟律师、周蒴婷律师

2．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通知公告；

2．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